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訴願作業 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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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有關「重新審查表」、「自行撤銷原處分原因分析表」及「撤銷原行政處分案件通報表」等表格可至法

務局網站「訴願專區」→「機關表格下載」區下載使用。 

註 2：依本府 103 年 4 月 21 日第 1137 次訴願審議委員會附帶決議，訴願案如嗣後提起訴訟，倘法院判決

「撤銷本府原處分或訴願決定」時，應於收受判決 3 日內將判決書陳報法務局，如機關經評估不提

起上訴，應簽會法務局表示意見。 

                                                                                                                                                                                                                                                                                                                                                                                                                                                                                                                                                                                                                                                                                                                                                                                                                                                                                                                                                                                                                                                            

受理訴願 

1、 已表達不服、撤銷原處分內涵者，即依訴願規定辦理。 

2、 於收受訴願書 5 日內將訴願書原本函送法務局列管。 

3、 於收受訴願書 20 日內進行「重新審查程序」及答辯、整卷作業。 

 

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處分 

1、 綜簽：撤銷原處分（應附「重新審查

表」及「自行撤銷原處分原因分析表」) 

2、 函：撤銷原處分 

(1) 正本：原受處分人 

(2) 副本：法務局（附件應含「重新審

查表」及「自行撤銷原處分原因分

析表」) 
 

訴願決定書 

1、 不受理：案陳核後結案。 

2、 駁回：案陳核後結案。 

3、 撤銷原處分：遵期另函處分或處理。 

(1) 正本：原受處分人 

(2) 副本：法務局（附件應含「撤銷原行政

處分案件通報表」）  

維持原處分 

1、 綜簽：維持原處分（應附「重新審查表」） 

2、 函：檢送答辯書+整卷  

(1) 正本：法務局（附件應含「重新審查表」）  

整卷須區分「可供閱覽」、「限制閱覽」（涉

及個資） 

(2) 副本：訴願人 

重新審查程序 

 
 


